


審查報告二、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1221020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江永昌等21人、委員吳怡玎等18人、委員吳玉琴等19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委員何志偉等21人、委員林昶佐等17人、委員賴品妤等16人及委員黃秀芳等22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1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9月2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826號、112年5月3日台立議字第1120701470號、110年4月14日台立議字第1100700936號、111年4月21日台立議字第1110701151號、111年5月1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093號、111年10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111號、111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340號、112年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758號、112年3月8日台立議字第1120700229號、112年5月3日台立議字第1120701451號及112年5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2070164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江永昌等21人、委員吳怡玎等18人、委員吳玉琴等19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委員何志偉等21人、委員林昶佐等17人、委員賴品妤等16人及委員黃秀芳等22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1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江永昌等21人、委員吳怡玎等18人、委員吳玉琴等19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委員何志偉等21人、委員林昶佐等17人、委員賴品妤等16人及委員黃秀芳等22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1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111.5.27）、第7會期第8次會議（112.4.21）、第3會期第6次會議（110.4.6）、第5會期第7次會議（111.4.8）、第11次會議（111.5.6）、第6會期第2次會議（111.9.30）、第3次會議（111.10.7）、第13次會議（111.12.23）、第7會期第1次會議（112.2.17）、第8次會議（112.4.21）及第9次會議（112.4.28）報告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11年5月19日及112年11月27日分別舉行第10屆第5會期第16次及第8會期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皆由沈召集委員發惠擔任主席，財政部蘇部長建榮、莊部長翠雲、內政部地政司鄭專門委員惠月、張簡任視察則民、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吳副處長政學、陳副處長星宏、法務部林參事豐文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黨團及委員提案要旨：

一、台灣民眾黨黨團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我國近年租金指數再刷新高，為使租屋族群能夠實際享受到房屋租金支出扣除額所帶來的分攤效果，減輕租屋族群經濟壓力，因此，將房屋租金支出從列舉扣除額改列至特別扣除額，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房屋租金支出扣除其本意即減輕租屋族群負擔即透過稅負減免方式來鼓勵房客主動申報，促進租屋市場不透明之問題改善。然而，現行租屋族群雖然可以透過列舉房屋租金支出方式來扣除稅負，但根據「住宅狀況抽樣調查」推估，2019年台灣約有1,006,364戶租屋族，同年賦稅署統計有列舉申報「租金支出扣抵綜所稅」的納稅戶卻僅約2.7萬戶（占租屋族比例僅約2.7%），除了列舉扣除額主要使用者為高所得總額之納稅義務人，對於市井小民來說列舉扣除額即使有房屋租金支出然而加總後仍不如標準扣除額，誘因不足，無法達成房屋租金扣除之立意，形同無效的制度。綜上，爰將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為特別扣除額，讓使用標準扣除額的租屋族群，亦得享有房屋租金支出的扣除，並且實質透過稅負減免減輕負擔。

二、時代力量黨團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我國因房價持續高漲，國人首次購屋年齡也不斷提高，因此租屋已成為青年重要的居住選項。然而，主計總處最新CPI指數顯示，全台住宅租金指數103.13再創新高，年增2.36%，不僅是連續八個月年增率均逾2%，更是連續19個月上漲，顯見房屋租金支出已成為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故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房屋租金支出從列舉扣除額，改為特別扣除額，並將現行十二萬元扣除額，調高為三十萬元，以期減輕租屋族群負擔。

三、江委員永昌等21人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現行房價高不可攀，房租讓民眾苦不堪言，雖然納稅義務人就綜所稅申報可選擇列舉扣除額，將租金支出做為所得稅扣除額，然而使用到這項福利的民眾少之又少，根據賦稅署統計107年申請的納稅人只有2.92萬戶，到了108年更是只有2.7萬戶使用，需要減輕租金負擔的民眾往往不會選擇列舉扣除額，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房屋租金支出從列舉扣除額刪除，改為房屋租金特別扣除，並設有與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相同之申請限制，以期精準幫助到需要的民眾。詳細內容如下：

(一)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發達國家正常的房價所得比一般在1.8～5.5倍之間，發展中國家合理的房價所得比則在3～6倍之間，然而全台平均房價所得比如今已來到9.19倍；新北市房價所得比109年第3季為12.16倍；臺北市房價所得比109年第3季更是來到了15.29倍，遠遠超過世界銀行認為正常的房價所得比，買房對於民眾來說變成遙不可及的夢想。

(二)買不起房，民眾只能選擇用租的，但根據108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家庭支出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所占最高，共占23.6%，各縣市每年平均花費195,834元，其中房租及水費就占了177,840元；租金指數更是連年上升，現在已經來到了103.97%，居高不下的租金，讓民眾不堪負荷。

(三)民眾買不起房，連房租也漸漸變得高不可攀，雖然現行制度納稅義務人就綜所稅申報時，選擇列舉扣除額，可以將租金支出減免所得稅，然而使用的民眾少之又少，根據賦稅署統計107年申請的納稅人只有2.92萬戶，到了108年更是只有2.7萬戶使用，真正需要使用的民眾往往不會選擇列舉扣除額，因此草擬本修正草案，將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中有關房屋租金支出的列舉扣除額刪除，改為房屋租金特別扣除，並設有與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相同之申請限制，以期精準幫助到需要的民眾。

(四)民國89年立法院通過將房屋支出納入列舉扣除額，當時立法理由扣除額度上限係參考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房地租及水費，從民國89年至今，民眾平均房地租及水費支出已提高4萬元，目前平均每戶家庭房租及水費就占了177,840元，而台灣自來水公司統計平均每戶家庭水費約為2,400元，因此將房屋租金特別扣除上限改為17萬。

四、吳委員怡玎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現行所得稅法實施綜合所得稅制，將個人的各種所得綜合計算，以總計的所得作為課稅的基礎，扣除法定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以納稅義務人的整體納稅能力來課稅，以符合量能課稅精神。惟現行所得稅制運作迄今，導致薪資所得稅負較重，綜合所得稅稅率較高，尤以租屋者實質負擔為重，為落實租稅公平正義原則，應於所得稅法採行租稅優惠配套措施，政府除持續辦理相關租屋補貼，同時亦應檢討與研議各類綜合所得稅免稅額與各項扣除額，以提高家庭可支配所得。爰提「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特別扣除額並提高至三十萬元，始符租屋市場現況，以減輕納稅義務人稅負，進而發揮社會均富之功能。詳細內容如下：

(一)依據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採租稅法定主義。政府因應政務需要或為達成各項行政目的，須依據法律向人民強制徵收其財產之一部分，此將對人民之財產權造成侵害，故相關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須以法律規定。隨著時代趨勢、環境變遷，相關之租稅法令均須配合整體政經情勢之需要而修訂，以作為政府實施公權力的依據。現行所得稅法實施綜合所得稅制，將個人的各種所得綜合計算，以總計的所得作為課稅的基礎，扣除本法所定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以納稅義務人的整體納稅能力來課稅，較符合量能課稅精神，進而發揮平均社會財富的功能。

(二)經查，營建署統計指出，包租代管平均月租金2萬；營建署表示，根據統計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2期計畫，縣市版及公會版臺北市平均月租金約2萬元，營建署同步檢討各縣市受理物件租金上限及服務費用給付標準，納入下期計畫執行。營建署強調，目前已加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物件中，臺北市平均月租金縣市版為1萬9,637元，公會版為2萬882元。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為新興計畫，著重住宅品質及居住安穩，透過多元政策引導租屋市場健全發展，使租屋成為一般人民正常的居住選項，創造比租金補貼更多的附加價值，共同營造更好的市場秩序及租屋環境。

(三)復查，釋字第705號闡述：「所得稅法第十三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徵之。」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性質上屬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參照），其僅得就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必要之規範。系爭令針對……如何依前揭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認列所得稅減除之扣除額，所為之補充規定。惟其所釋示……皆涉及稅基之計算標準，攸關列舉扣除額得認列之金額，並非僅屬執行前揭所得稅法規定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且重要事項，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

(四)綜上，現行所得稅制導致薪資所得稅負較重、綜合所得稅稅率較高，尤以租屋者實質負擔為重。依據主計總處2020年統計資料（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表），家戶年平均房地租支出約為18萬元，與所得稅法所定之列舉扣除額相差甚具，政府應落實租稅公平正義原則，積極檢討與研議各類綜合所得稅免稅額與各項扣除額，以提高家庭可支配所得。爰提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修正草案，將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特別扣除額並提高至三十萬元，始符租屋市場現況，以減輕納稅義務人稅負，進而發揮社會均富之功能。

五、吳委員玉琴等19人書面提案要旨：

為使納稅人能確實享有房屋租金支出扣除之權益，爰提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詳細內容如下：

(一)現行制度中，租屋族繳納綜合所得稅時雖可申報扣除房屋租金支出，但實務上房客的使用率極低，一百零八年度僅2.7萬戶申報抵扣，相較於以「住宅狀況抽樣調查」推估的約100萬戶租屋族，申報比率實在過低。

(二)究其原因，除房東不願租屋事實曝光以外，現行房屋租金支出之申報為列舉扣除，而租屋族則多採標準扣除額報稅。前者牽涉租屋黑市問題，須透過持有稅制改革配套來解決，而後者則需要透過本法的修正來保障承租戶權益。爰將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為特別扣除額，讓使用標準扣除額的承租人，亦可享有房屋租金支出的扣除。

(三)除此之外，隨著房屋租金負擔日益沉重，當前租金支出已與九十年度所定房屋租金支出全年扣抵12萬元差異甚大。根據主計處一百零九年資料，家戶年平均租金支出約為18萬元，月支出約為1.5萬。再加上住宅法已修法讓公益出租人得享有每月1.5萬的免稅租金所得優惠，爰將可扣抵金額提高到每年18萬元。

六、鄭委員天財Sra Kacaw等17人書面提案要旨：

為能有效透過租稅補貼機制，降低租屋族負擔，同時達到抑制租金及房價之功能，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現行租屋供自住之房屋租金支出，由列舉扣除額，變更為特別扣除額，並提高得申報之額度。詳細內容如下：

(一)按現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6規定，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之房屋租金支出，得申報作為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

(二)按現行所得稅法，納稅義務人僅得於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申報其所得稅之扣除額，加上上開現行房屋租金支出扣除額，每一申報戶每年列舉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上限，導致納稅義務人即便可申報房屋租金支出，但其列舉扣除之總額若低於標準扣除額，則會選擇以標準扣除額申報，無法讓租屋者享受房屋租金扣除額之租稅補貼，亦無法達到有效降低租屋者負擔之政策目的。

(三)因此，爰將房屋租金支出由列舉扣除額，改列為特別扣除額之項目，並提高金額上限至一年三十萬元，使租屋族群得同時享受標準扣除額及租屋租金特別扣除額之稅負優惠，以實質減輕租屋族負擔，間接達到抑制房價之效果。

七、張廖委員萬堅等22人書面提案要旨：

鑒於房價上漲，租屋族的房租支出亦連帶攀升，根據主計總處租金指數（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統計資料顯示房租已經連續多年上漲，趨勢呈現長期走升，租屋者負擔日益沉重且不下於購屋者，惟現行稅制就房屋租金支出係以每戶每年十二萬元之列舉扣除額扣除，此相較於購屋者之每戶每年三十萬利息扣除額，顯不符合居住正義；此外，弱勢租屋族多採用標準扣除額，現行租金之列舉扣除額規定並不利於租屋族。綜上，為減輕租屋者負擔並兼顧維護財政穩健，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使房屋租金支出改採特別扣除額，其額度以每戶每年三十萬元為上限並增訂排富條款。

八、何委員志偉等21人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房屋租金居高不下，對國人就業生活產生極大壓力，為照顧民眾生活，減輕經濟負擔，爰提案修正「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詳細內容如下：

(一)依據主計總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108年指數為102.71、109年指數為103.63、110年指數為104.49到了111年11月指數已經創下新高107.14，顯示房租支出只增不減，嚴重壓縮民眾可支配所得。

(二)依據主計總計「1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家庭消費支出項目內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占24.6%為最高，若以平均金額則是200,444元，參考國內房仲業者所作之「六都套房租金佔月收的比例統計」，結果顯示，以台北市為例平均租一間套房，需給付近2萬元月租，顯見居住已成民眾生活負擔。

(三)以財政部資訊中心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資料顯示，109年度綜合所得稅使用標準扣除額之戶數為5,891,958戶；使用列舉扣除額之戶數為570,122戶；當中使用房屋租金支出戶數為23,872戶，顯見房屋租金支出作為列舉扣除額並不貼近民眾需要，為減輕有實際需求民眾之負擔，爰將列舉扣除額中房屋租金支出改為特別扣除額。

九、林委員昶佐等17人書面提案要旨：

按居住為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現行房屋租金支出為列舉扣除額，造成絕大多數人民無法受惠。另，儲蓄特別扣除額高達二十七萬，已非屬生存權應保障之範圍。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詳細內容如下：

(一)按所得稅主觀淨值原則，所得稅課徵應減除納稅義務人為維持自己、配偶與受扶養親屬的基本生存需求額度，為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之範疇。居住亦是人民基本需求之一，惟現行房屋租金支出為列舉扣除額，依照財政部公布之「109年度綜稅各項扣除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該年度使用列舉扣除額之計有57萬戶，而使用標準扣除額多達589萬戶，占全體納稅單位九成以上。顯見絕大多數民眾，基本居住需求需被課稅，與基本需求不被課稅相違背。

(二)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與所得稅主觀淨值與客觀淨值原則皆無關，純粹為租稅優惠。按納稅者權益保障法第六條，「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依現行台灣銀行五百萬以上定期儲蓄三年之利率0.595%，換算二十七萬利息扣除額，存款最少需達四千萬元。依照財政部公布之「109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平均每戶金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所得稅稅率二十%之納稅義務人，平均每戶利息所得為七萬元。所得稅課稅級距為三十%者，平均每戶利息所得為十萬元。按現行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皆僅適用於所得稅課稅級距20%以下者。爰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從二十七萬元調降為七萬元。

十、賴委員品妤等16人書面提案要旨：

鑒於居住權為基本權益，可合理負擔房屋租金支出更為居住正義核心項目。依據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指數統計資料，今年三月租金指數為103.25，屢屢創下歷史新高。而自2000年將房屋租金支出納入列舉扣除額至今，財政部未再針對租屋族之租稅政策進行調整，惟二十三年來社會經濟環境已多有改變，房屋租金支出也已成為許多民眾生活中的必要生活支出與主要開銷，為減輕租屋族負擔，使租屋族可合理負擔其居住支出，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詳細內容如下：

(一)自2000年將房屋租金支出納入列舉扣除額至今，財政部未再針對租屋族之租稅政策進行調整，惟23年來社會經濟環境已多有改變，房屋租金支出也已成為許多民眾生活中的必要生活支出與主要開銷之一。

(二)居住權為基本權益，而使民眾可合理負擔房屋租金支出更為居住正義核心項目之一。又所得稅之課徵應符合「主觀淨值原則」，意即個人為維持其自身及扶養親屬生存及生活所必要之支出，應自其收入減除，原因在於個人無法自由支配該部分之收入，從而不具有稅捐負擔能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第1項：「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亦係本於主觀淨值原則之意旨而設。

(三)根據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指數統計資料，其中2023年3月租金指數為103.25，較前月增加0.16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期100.91增加2.34個百分點，租金指數屢屢創下歷史新高，顯見房價上漲，也導致租金不斷上漲。

(四)參照2019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推估，臺灣約有100萬戶租屋族。另根據「2020年度綜所稅各類所得金額平均每戶金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使用「標準扣除額」之戶數約為589萬戶，相較使用「列舉扣除額」之戶數僅約57萬戶，又列舉扣除額中使用「房屋租金支出」戶數僅約為2.3萬戶（佔租屋族比例2.3%），顯見現行房屋租金支出為列舉扣除額並不符租屋族實際需求。

(五)綜上所述，爰將現行列舉扣除額中「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為特別扣除額。另參酌主計總處2020年統計資料，家戶月平均租金支出約為1.5萬元，《住宅法》第15條公益出租人之免稅額度亦為1.5萬元，爰將可扣抵之金額修正為每年18萬元，並設有排富條款。

十一、黃委員秀芳等22人書面提案要旨：

查近年房屋租金指數不斷升高，租屋族負擔亦逐年攀升，然現行所得稅法將房屋租金扣除額以每年十二萬元之列舉扣除額扣除之，列舉扣除額之租稅效果對於高所得適用高稅率者始有節稅效果，對於租金負擔日益沉重的一般租屋族而言並無任何節稅效果或租稅優惠。為減輕租屋族負擔、落實居住正義，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之稅制效果，列舉扣除額多為高所得者所選擇，多數國人仍選擇以標準扣除額進行報稅，列入列舉扣除額之房屋租金扣除額因而成為高所得者的節稅工具，現行稅制無法實質減輕國人生活負擔，爰將房屋租金扣除額改列特別扣除額，並提高扣除額額度，以減輕全國逾三百萬租屋人口之生活負擔。

參、財政部部長分別就黨團及委員提案提出回應與說明：
（111.5.19蘇部長建榮說明）

一、大院各委員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所得稅法第17條扣除額相關修正草案計4案，摘述內容如下：

(一)列舉扣除額（共1項）



	提案委員
	提案內容
	稅收影響數

	時代力量黨團（28619）
	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每戶限額由12萬元提高至30萬元。
	約新臺幣（下同）

-7.11億元


(二)特別扣除額（共5項）



	提案委員
	提案內容
	稅收影響數

	江委員永昌等21人

（26141）
	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改列為特別扣除額，每戶限額17萬元，並設有排富規定。
	-21.78億元

	吳委員怡玎等18人

（28293）
	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改列為特別扣除額，每戶限額30萬元。
	-55.98億元

	吳委員玉琴委員等19人

（28589）
	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改列為特別扣除額，每戶限額18萬元，並設有排富規定。
	-23.18億元

	時代力量黨團

（28619）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由5歲以下調高為6歲以下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額由12萬元提高至24萬元。（維持排富規定）
	-12.84億元

	時代力量黨團

（28619）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額由12萬元提高至24萬元。（維持排富規定）
	-13.56億元


二、本部就大院各委員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內容之說明：
(一)有關將房屋租金支出改列特別扣除額或提高額度一節，說明如下：

1.現行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6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規定，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12萬元為限。該規定旨在適度減輕中低收入者之稅負，使無能力購屋而需租屋供自住者之房屋租金支出得於限額內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納稅義務人之房屋租金支出加計其他列舉扣除項目之合計金額如低於標準扣除額者，得以標準扣除額扣除，已提供適當減稅優惠。

2.自107年度起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大幅調高4項扣除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以111年度為例，單身者年薪42.3萬元、雙薪家庭年薪84.6萬元、雙薪4口之家（扶養2名5歲以下子女）年薪127萬元，均可免納所得稅，已減輕中低所得者之租稅負擔。

3.依本部財政資訊中心統計，108年度每戶平均申報房屋租金支出金額為9.9萬元（未達扣除額上限12萬元），顯示現行稅制已提供適足之扣除額度以支應一般家庭承租房屋所需支出。

(二)有關提高或擴大幼兒學前、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度一節，考量自107年度起甫將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每人2.5萬元大幅調高為每人12萬元；108年度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無論係在家由家人自行照顧、聘僱家庭看護工或居住於長期照顧機構，每人每年可定額扣除12萬元，業減輕中低所得者及育兒、長照需求家庭之租稅負擔，落實政府照顧中低所得家庭之政策。
三、結語

大院各委員及時代力量黨團上開提案，各有立意，敬表感佩，惟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向為外界關注之焦點，社會各界屢有增列扣除項目、提高扣除金額或擴大適用範圍之建議，為維護財政穩健，本部將綜合考量財政收入、租稅公平及稅政簡化等原則，配合政府施政優先順序，通盤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可行性及有效性。
（112.11.27莊部長翠雲說明）

一、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立法意旨

為減輕無能力購屋而需租屋供自住者之負擔，所得稅法第17條訂定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下稱房屋租金列扣），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所支付之租金於新臺幣（下同）12萬元限額內核實扣除；但有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額者，不得扣除。

二、依委員提案內容，均將房屋租金列扣改列為特別扣除額，其餘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提案委員
	提案內容

	江委員永昌等21人（26141）
	扣除限額提高至17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吳委員玉琴等19人（28589）
	扣除限額提高至18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賴委員品妤等16人（10034103）
	扣除限額提高至18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何委員志偉等21人（29563）
	扣除限額提高至20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28824）
	扣除限額提高至24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黃委員秀芳等22人（10034302）
	扣除限額提高至26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張廖委員萬堅等22人（29004）
	扣除限額提高至30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10034091）
	扣除限額提高至30萬元，並設定排富規定。

	林委員昶佐等17人（10030617）
	扣除限額提高至18萬元。

	吳委員怡玎等18人（28293）
	扣除限額提高至30萬元。

	鄭委員天財等17人（28907）
	扣除限額提高至30萬元。


三、本部就大院各委員、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內容之說明：

(一)照顧弱勢租屋族群，需政府各部會共同合作

政府透過興辦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等方式，改善租屋問題，近期並推動「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對初入社會青年、新婚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胎兒）家庭、經濟或社會弱勢擴大提供租金補貼，本部並配合提供合宜之租稅優惠，鼓勵房東釋出空餘屋，租屋族之租金支出並得列舉扣除。為落實居住正義，照顧弱勢租屋族群，需各部會通力合作，以直接補貼為主，不足處輔以租稅措施，方能有效減輕租屋族經濟負擔。

(二)租金支出屬重要生活支出，現行採列舉扣除方式

房屋租金支出屬納稅義務人滿足居住需要之重要支出，爰現行按實際支出列舉扣除，且與購屋借款利息擇一適用，二者同列於列舉扣除項目。惟為落實居住正義，照顧租屋族，各委員及黨團提案均將租金支出改列特別扣除，政策立意良善，本部尊重委員提案。

(三)增訂排富規定可避免擴大貧富差距

為避免高所得者享有更大減稅利益，破壞所得稅量能課稅原則，多數委員提案比照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作法，增訂排富條款，可使政府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且符合照顧弱勢租屋族群之政策意涵。

(四)提高扣除金額宜蒐集各方意見審慎評估

107年度起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大幅調高4項扣除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考量現行政府已提供多項支持措施，減輕租屋族經濟負擔，且各界對扣除金額意見不一，宜蒐集各方意見及相關資料通盤審慎評估。

四、結語

由於租屋市場資訊不透明，存在租屋黑市問題，本部各地區國稅局積極加強查核個人間出租房屋，督促房東誠實申報租賃所得。又為健全房巿、落實居住正義，本部擬具「房屋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全國持有多戶住家用房屋且未作有效使用者，課以較高房屋稅稅率，而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租金標準之住家用房屋則適用較低稅率，以鼓勵出租，亦有助承租人租到好屋及申報租金支出扣除額。

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向為外界關注之焦點，社會各界屢有提高扣除金額、增列扣除項目或擴大適用範圍之建議，大院各委員及黨團上開提案，各有立意，本部敬表感佩。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旋即對法案進行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全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沈召集委員發惠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